淄博电子工程学校课堂教学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淄博电子工程学校课堂教学安全管理，保障师生人身安全和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教育部门的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学校内所有课堂教学活动及相关人员。
第三条 课堂教学安全管理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确保教学活动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进行。
第二章 安全管理职责
第四条 学校应成立课堂教学安全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全面指导、协调和监督课堂教学安全管理工作。
第五条 任课教师是课堂教学安全管理的直接责任人，应严格遵守本制度，确保课堂安全。
第六条 班级辅导员或班主任应协助任课教师做好课堂安全管理工作，并及时向学校报告有关安全问题。
第三章 安全管理措施
第七条 教师在课前应检查教室设施设备的完好性，如多媒体设备、电源插座等，确保无安全隐患。
第八条 教师应提前到达教室，做好课前准备，确保教学秩序井然。
第九条 教师在上课过程中应关注学生的身心状况，发现有异常反应或突发情况应及时处理并报告。
第十条 学生应遵守课堂纪律，不得在课堂上进行危险活动或扰乱教学秩序。
第十一条 学校应定期对教室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整改。
第四章 应急处理
第十二条 学校应制定课堂教学安全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处置流程和责任人。
第十三条 发生课堂安全事故时，教师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学生安全，并及时报告学校。
第十四条 学校应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和处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制度如与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部门规定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部门规定为准。
